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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

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 2023 第 002897 号 

致：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山西焦煤”

或“公司”或“上市公司”）委托，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就发行人本次拟通过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煤集团”）

持有的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晋焦煤”）51%股权及华晋焦煤的

控股子公司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煤业”，与华晋焦

煤合称“标的公司”）的少数股东李金玉、高建平合计持有的明珠煤业 49%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所涉有

关事项提供法律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现就本次交易之募集配套

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

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除特别说明外，本所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已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书、专项核

查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

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权对

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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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

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发行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取得以下批准和授权： 

（一） 山西焦煤的批准和授权 

2021 年 8 月 19 日，山西焦煤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山西焦煤的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1 月 14 日，山西焦煤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

案（更新后）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山西焦煤的独立董事对本次

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2 月 18 日，山西焦煤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山西焦煤的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3 月 18 日，山西焦煤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更新后）的议

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9 月 28 日，山西焦煤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方案（更新后）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山西焦煤的独立董事对本

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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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17 日，山西焦煤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山西焦煤的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11 月 30 日，山西焦煤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交易作价及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山西焦煤的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相

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3 年 3 月 24 日，山西焦煤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授权的议案》《关于出具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开立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专用银行账户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山西焦煤的独立董事对本次

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 交易对方的批准及授权 

2021 年 8 月 19 日，焦煤集团出具《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交

易的原则性意见》，原则同意本次交易。 

2021 年 8 月 27 日，焦煤集团作出《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决议》（山西焦煤董决〔2021〕

11 号-1），同意山西焦煤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焦煤集团持有的华晋

标的资产和李金玉、高建平持有的明珠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22 年 1 月 14 日，焦煤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签署

《华晋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 

2022 年 9 月 28 日，焦煤集团召开董事会，作出《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调整交易方案的

决议》（山西焦煤董决〔2022〕7 号-1），同意山西焦煤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焦煤集团持有的华晋焦煤 51%股权，购买李金玉、高建平合计持有的

明珠煤业 49%股权。本次交易拟调整作价根据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

评估报告结论确定：华晋焦煤 51%股权交易价格为 731,146.37 万元，明珠煤业

49%股权交易价格为 61,620.09 万元。其中，山西焦煤向焦煤集团支付现金

109,671.96 万元，发行股份 1,148,751,227 股；向李金玉支付现金 4,715.82 万元，

发行股份 49,395,561 股；向高建平支付现金 4,527.19 万元，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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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19,738 股。同意焦煤集团与山西焦煤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华晋购买资产补

充协议（二）》和《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三）》。 

2022 年 11 月 24 日，焦煤集团召开董事会，作出《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调整交易作价

的决议》（山西焦煤董决〔2022〕8 号-1），同意山西焦煤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焦煤集团持有的华晋焦煤 51%股权，购买李金玉、高建平合计持有

的明珠煤业 49%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同意交易作价调整如下：华晋焦煤

51%股权交易价格为 659,929.80 万元，明珠煤业 49%股权交易价格为 44,263.25

万元，标的资产总对价为 704,193.05 万元。其中，山西焦煤向焦煤集团支付现

金 98,989.47 万元，发行股份 1,036,858,280 股；向李金玉支付现金 3,387.49 万元，

发行股份 35,482,065 股；向高建平支付现金 3,251.99 万元，发行股份

34,062,783 股。 

（三） 标的公司的批准及授权 

华晋焦煤召开了 2021 年第二十六次临时股东会及 2022 年第四次、第五次

临时股东会，同意焦煤集团向山西焦煤转让华晋标的资产，中煤能源同意放弃

其作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明珠煤业召开了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及 2022 年第一次、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同意李金玉、高建平向山西焦煤转让明珠标的资产，华晋焦煤同意放

弃其作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四）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和授权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关于山西省国有

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审批权限说明的函》（晋政办函〔2021〕45 号），山西省人民

政府授权山西省国资委将承担的省属企业发展战略、企业重组、资本收益、产

权（股权）流转、资本运作、薪酬分配、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等出资人管资本职

能，全部转授省国运公司承担。山西省属企业资本运作过程中涉及《36 号令》

有关规定应履行的相关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由省国运公司负责审批、核准或

备案。 

2021 年 10 月 21 日，省国运公司向焦煤集团出具《关于山西焦煤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批复》（晋国资运营函〔2021〕418 号），原则同意山西焦煤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焦煤集团持有的华晋焦煤本次分立后的 51%股权和

李金玉、高建平合计持有的明珠煤业 49%的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后续形

成具体方案后，焦煤集团须根据《36 号令》的要求，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

履行报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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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29 日，省国运公司出具《关于焦煤集团旗下山西焦煤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批复》（晋国资运营函〔2022〕303

号），主要批复内容包括：原则同意山西焦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方案，交易价格以经省国运公司备案的、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

值 792,766.46 万元为准，其中，现金支付购买资产金额 118,914.97 万元，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金额 673,851.49 元（发行数量 1,245,566,526 股，发行价格 5.41 元

/股），原则同意山西焦煤推进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等。 

2022 年 11 月 28 日，省国运公司出具《关于焦煤集团旗下山西焦煤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批复》（晋国资运营函〔2022〕

388 号），主要批复内容包括：原则同意山西焦煤继续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交易价格调整为 704,193.05 万元，其中，现

金支付购买资产金额 105,628.96 万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金额 598,564.09 万元

（发行数量 1,106,403,128 股，发行价格 5.41 元/股）；其他事项按照《关于焦煤

集团旗下山西焦煤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批复》

（晋国资运营函〔2022〕303 号）执行等。 

（五） 标的资产评估及评估结果的备案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源评估出具 3 份《土地估价报告》（晋至源(2022)

（地估）字第 051-1 号、晋至源(2022)（地估）字第 051-2 号、晋至源(2022)

（地估）字第 052 号），对华晋焦煤及明珠煤业涉及的位于柳林县的 8 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位于柳林县的 6 宗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位于吉县屯里

镇王家河村的 3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了价格评估。 

2022 年 9 月 26 日，儒林评估就沙曲一矿、沙曲二矿、明珠矿、吉宁矿采矿

权分别出具《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儒林矿评

字［2022］第 083 号）、《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二号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儒林矿评字［2022］第 084 号）、《山西华晋吉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评

估报告》（儒林矿评字［2022］第 086 号）及《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权评估报告》（儒林矿评字［2022］第 085 号）。2022 年 9 月 27 日，焦煤集

团原则同意经评审后的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可作为山西焦煤资产重组项目所涉

及的采矿权价值的参考依据。 

2022 年 9 月 26 日，国融兴华对华晋标的资产和明珠标的资产分别出具了

《华晋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和《明珠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其中引用了上述儒林

评估对采矿权评估的结论、至源评估对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的结论。 

2022 年 9 月 27 日，省国运公司出具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编号：

0244GZYY2022040）与《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编号：

0243GZYY2022039），对上述两项国融兴华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果予以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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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22 年 12 月 29 日，山西焦煤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西焦煤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40 号）（以下简称“《批复》”），核准

山西焦煤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4 亿元，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有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可

依法实施。 

二、 本次发行的实施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签署的《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独立财务顾

问及承销协议书》以及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证券”）签署的《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之补充承销协议》，中信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与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询

价对象、询价结果、定价和配售对象确定及缴款和验资过程如下： 

（一） 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等资料，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

商已向深交所报送《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

销方案》（以下简称“《发行与承销方案》”）及《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2023 年 4 月 12 日收

盘后联席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320 名特定投资者发出《山西焦煤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山西焦

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

报价单》”）等认购文件。 

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报送《发行与承销方案》后，有 15 名新增投资者

表达了认购意向，其中包括 1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4 家其他类型投资者。

为推动本次发行顺利完成，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申请在之前报送的《认购邀

请书》的基础之上增加该 15 名投资者，联席主承销商及时向上述投资者发送了

《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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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发行申购日（2023 年 4 月 17 日）前，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共计向 335 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及《申购

报价单》等附件，邀请前述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前述 335 名投资者中具

体包括截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发行人前 20 名非关联股东（剔除发行人及联席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

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后，未剔除重复机构）、51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33

家证券公司、16 家保险机构、215 家其他类型投资者。 

经核查，上述《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时间与认购

方式、发行对象及获配股票的确定程序和规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内容；《申

购报价单》主要包括认购价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照发行人最终确认

的获配金额和时间足额缴纳认购款等内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与承销方

案》规定的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资格和条件。 

（二） 本次发行的询价结果 

1.申购报价情况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申购时间内（2023 年 4 月

17 日 9:00-12:00 期间），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30 个认购对象提交的

《申购报价单》，具体报价如下： 

序

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

格(元/

股) 

申报金

额(万

元) 

是否为

有效申

购 

类型 

1 UBS AG 

9.02 19,200 是 

QFII 9.20 17,800 是 

9.45 15,500 是 

2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01 50,000 是 

保险 

9.07 40,000 是 

9.16 30,000 是 

3 太平洋十项全能股票型产品 9.37 14,100 是 

4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深） 
9.77 15,000 是 

5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 深 

8.71 100,000 是 

9.31 50,000 是 

6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8.90 13,100 是 

7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78 20,000 是 

9.03 16,000 是 

9.09 14,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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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9.11 28,000 是 

9.37 14,100 是 

9 中国太平洋人寿传统保险高分红股票组合 9.52 14,100 是 

1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0 34,810 是 

公募

基金 

9.20 26,710 是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4 36,380 是 

9.28 28,820 是 

9.67 15,450 是 

1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36 17,200 是 

1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9 13,000 是 

1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9 18,500 是 

15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69 168,300 是 

9.04 158,700 是 

1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9 41,450 是 

9.22 28,710 是 

9.32 18,120 是 

17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1 24,190 是 

9.58 14,250 是 

1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86 26,800 是 

9.41 26,000 是 

19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81 13,100 是 

2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9.40 50,000 是 

其他 

21 
国新新格局（北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9.35 50,000 是 

22 海南文泰山西焦煤定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9.50 16,300 是 

2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

养老金产品 
9.10 13,000 是 

24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3 13,000 是 

25 竞杰投资有限公司 9.50 20,000 是 

2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9.30 30,000 是 

2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79 41,520 是 

证券 

9.11 36,160 是 

9.56 28,360 是 

2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8 16,950 是 

9.05 16,450 是 

9.33 15,650 是 

29 李瑞霞 9.05 13,000 是 

自然

人 30 谭瑞清 

9.32 15,000 是 

9.82 14,000 是 

10.19 13,000 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有效申购的文件符合《认购邀请书》的

相关规定；有效申购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认购邀请书》、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资格和条件。 

2.本次发行的定价和配售对象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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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

决议，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最终发行价格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

交易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联席主承销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认购对象申购报价情况确定。根据《认购邀

请书》，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3 年 4 月 13 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发行价格不低

于 8.69 元/股。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认

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和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配售原则，结合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要求，最终确定本次发行对象为 19 名投资者，发行价格

为 9.28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474,137,931 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4,399,999,999.68 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获配投资者、获配价格、获配股数及

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锁定期 

1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53,879,310 499,999,996.80 6 个月 

2 
国新新格局（北京）私募证券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53,879,310 499,999,996.80 6 个月 

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深 
53,879,310 499,999,996.80 6 个月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

股份有限公司 
32,327,586 299,999,998.08 6 个月 

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560,344 283,599,992.32 6 个月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017,241 259,999,996.48 6 个月 

7 竞杰投资有限公司 21,551,724 199,999,998.72 6 个月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525,862 181,199,999.36 6 个月 

9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534,482 171,999,992.96 6 个月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586,213 163,200,056.64 6 个月 

11 
海南文泰山西焦煤定增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17,564,655 162,999,998.40 6 个月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864,224 156,499,998.72 6 个月 

13 UBS AG 16,702,586 154,999,998.08 6 个月 

14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太平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22L-CT001 深） 

16,163,793 149,999,999.04 6 个月 

15 谭瑞清 16,163,793 149,999,999.04 6 个月 

1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355,603 142,499,995.84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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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锁定期 

17 
中国太平洋人寿传统保险高分红

股票组合 
15,193,965 140,999,995.20 6 个月 

1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5,193,965 140,999,995.20 6 个月 

19 太平洋十项全能股票型产品 15,193,965 140,999,995.20 6 个月 

合计 474,137,931 4,399,999,999.68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上述

发行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

行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发行与承销方案》的相关内容。 

（三） 本次发行认购协议的签署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山西焦煤分别与本次发行的前述认购对象签

署了《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之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

议》”），《股份认购协议》对本次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获配股份数量及认购款

缴付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四） 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截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了《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

“《缴款通知书》”）及《股份认购协议》，就认股款缴纳等后续事宜通知全体发

行对象。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出具的信会

师报字[2023]第 ZK10252 号《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证报告》，截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 15 时止，独

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19 家发行对

象交付的认购资金，总计 4,399,999,999.68 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出具的信会

师报字[2023]第 ZK10251 号《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止，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已将扣除保荐承销费人民币 26,4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4,373,599,999.68 元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汇入山西焦煤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截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399,999,999.68 元，

扣除各项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8,782,215.6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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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1,217,784.03 元，加上本次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1,567,309.70 元，

合计人民币 4,372,785,093.73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74,137,931.00 元，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人民币 3,898,647,162.73 元。 

（五） 本次发行涉及股份的登记、上市、工商变更 

1. 山西焦煤尚需依法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有关股份登记手续。 

2. 山西焦煤在本次发行的股票登记完成后，尚需依法向深交所办理有关股

票的上市手续。 

3. 山西焦煤本次发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 山西焦煤尚需依法履行有关本次发行及股票上市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 本次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合法

有效。 

2. 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公司与认购对

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

容合法有效。 

3. 山西焦煤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额缴纳。 

三、 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一） 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

料等文件并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共 19 名投资者，该等认购对象均具有

认购本次发行项下新增股份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 名。投

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

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

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8L-FH002 深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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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新新格局（北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

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投资者 是 

7 竞杰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投资者 是 

9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1 
海南文泰山西焦煤定增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3 UBS AG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4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太平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22L-

CT001 深）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5 谭瑞清 普通投资者 是 

1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7 
中国太平洋人寿传统保险高分红股票组

合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9 太平洋十项全能股票型产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二） 认购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

料及承诺函等文件，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证监会网站等公

开渠道，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1.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竞杰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谭瑞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认购，不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规定的私

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2. UBS AG 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

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的相关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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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保险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该产品已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中保保险资产

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的资产登记交易平台办理组合类产品发行前登记，不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范

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5.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国新新格局（北京）私

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文泰山西焦煤定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其管理人已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分别以其各自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社会保障基金组合、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组合、养老金产品、企业年金产品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为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亦分别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并获得配售。上述参与认购并

获得配售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

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三） 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出资方基本信息表、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在其提交

的《申购报价单》中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

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或间接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

东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收益承诺，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

向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与承销方案》的相关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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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山西焦煤本次发

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股

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

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发行与承销方案》的相关要求。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和

上市手续，以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宜，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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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

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

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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